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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各地将积极推进城镇
供水“一户一表”改造，具备条件
的应安装智能水表，为全面实施
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及非居
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创
造条件。未实行抄表到户的合
表户居民和执行居民生活用水
价格的非居民用户，供水价格按
照不低于第一阶梯价格确定。

实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
价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
价后增加的收入，应当主要用于
管网和户表改造、水质提升、弥

补供水成本上涨等。
据悉，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实

际情况实行容量水价和计量水
价相结合的两部制水价。容量
水价用于补偿供水固定成本，计
量水价用于补偿供水的运行维
护费用等。以旅游业为主或季
节性消费特点明显的地区可以
实行季节性水价。在枯水期实
行较高的价格，丰水期实行较低
的价格。 （张磊）

据《山西晚报》

快来看看，明年起 的新变化
2025年 1月 1日起，支持大龄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请按月
领取病残津贴……

连日来，有关职工养老保险的新政策一个接着一个。“山西人社”微信公众号对这些新政策进行了公
布和解读。这些新政策有哪些特点？养老保险将发生怎样的变化？11月18日，记者进行了采访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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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发布了《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 2025年 1月 1日
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
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请按
月领取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

按照规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
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
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职工领取病残津
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具体来讲，职工享受病残津贴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按基本养老金计发标准按月发放。职工养老保险

累计缴费年限达到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且距离法定
退休年龄 5年（含）以内的，病残津贴标准按待遇领取地退休人
员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来确定。目前，国家规定的“最低缴费年
限”为 15年，自 2030年 1月 1日起，将通过 10年时间逐步调整为
20年。病残津贴领取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应办理退休手
续，但基本养老金不再重新计算，继续按原计发办法发放。

第二种是按基础养老金计发标准按月发放。职工养老保险
累计缴费年限达到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且距离法定
退休年龄 5年以上的，病残津贴标准按待遇领取地退休人员基
础养老金计发办法来确定。领取人员距离法定退休年龄 5年
时，病残津贴按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重新核算后予以发放。

基础养老金与基本养老金有什么区别？基础养老金，又称
统筹养老金，是指从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中支付给退休人员
的养老金，其标准通常与退休前一年的社会平均工资、个人缴
费年限和缴费基数等因素相关。基本养老金是参保人在达到
法定退休年龄、满足缴费要求后，依法从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中领取的养老金待遇。它由统筹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
两部分组成。因此，基础养老金是基本养老金的组成部分。

第三种是按基本养老金计发标准发放一定的月数。职工累
计缴费年限不满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的，病残津贴标

准按待遇领取地退休人员基础
养老金计发办法来确定，并根
据职工本人的养老保险缴费年
限确定病残津贴领取月数，其
中累计缴费年限不足 5 年的，
支付 12个月的病残津贴；累计
缴费年限满 5 年以上的，每多
缴费 1 年（不满 1 年按 1 年计
算），增加 3个月的病残
津贴。

《办法》第七条规定：“参保人员申请领
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有关规
定确定待遇领取地，并将基本养老保险关
系归集至待遇领取地，在待遇领取地申请
领取病残津贴。”据此，病残津贴领取地与
养老金领取地是一致的。

《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
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设
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
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
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
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的，自做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
残津贴。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
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
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
行办法》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实施
后，各地区企业职工因病或非因工完全丧
失劳动能力退休和退职政策随之停止执
行。

换言之，明年起，传统意义上的病退、
退职手续将不再办理。但是，在《办法》实
施前，参保人员已按规定领取
病退、退职待遇的，原则
上继续享受原病退、退
职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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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记者从省
发改委获悉，为规范我省城镇供水

价格管理，促进城镇供水事业发展，我省
制定了《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该实施

细则自2024年12月20日起实施。自来水价格如何分
类，居民阶梯水价怎么设定“台阶”，是居民最关心的问题。

城镇供水价格是指城镇
公共供水企业（以下简称供水企

业）通过一定的工程设施，将地表水、
地下水进行必要的净化、消毒处理、输
送，使水质水压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后
供给用户使用的水价格。

根据使用性质分为居民生活用水、
非居民用水、特种用水三类。居民生活
用水主要指城镇居民住宅家庭的日常
生活用水。

非居民用水主要指工业、经营服务
用水和行政事业单位用水、市政用水

（环卫、绿化）、生态用水、消防用水等。
学校（含幼儿园）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
部队营区、博物馆、纪念馆和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等免费开放的公益性文
化单位、养老机构和残疾人托养机构、
普惠托育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生活用
水、宗教场所生活用水、社区组织工作
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水等，按
照居民生活类用水价格执行。

特种用水主要包括洗车、以自来水为
原料的纯净水生产、高尔夫球场、人工滑
雪场用水等。特种用水具体范围的划分，
可由各地城镇供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
级价格主管部门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确定。

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设置应当
不少于三级，级差按不低于 11.53 的比
例安排。其中，第一阶梯水价原则上应
当按照补偿成本的水平确定，并应当考
虑本期生产能力利用情况。

第一级水量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水
需求，原则上按居民每人每月不超过 3立
方米确定；第二级水量根据改善和提高
居民生活质量的合理用水需求原则确
定；第三级水量为超出第二阶梯水量的

用水部分。阶梯水价计量原则上以住宅
为单位，一套住宅为一户。对家庭人口
数量较多的用户，可凭有关证明向城镇
供水企业申请增加水量基数和期限，期
满后可以申请延期，不申请延期的恢复
原定水量基数。

据悉，具体分级用水量、水价级差、
户均人口等由我省各地供水行政主管
部门会同价格主管部门因地制宜合理
确定，并实行动态管理。

我省各地将根据（山西省用
水定额 DB14T1049），充分考虑
水资源稀缺程度、节水需要和用
户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分
档水量和加价标准。

原则上水量分档不少于三
档，二档水价加价标准不低于
0.5 倍，三档水价加价标准不低
于 1倍。特种用水与非居民用水
的价差原则上不低于 51。

对以钢铁、煤炭、化工、电解
铝、火力发电、平板玻璃等为重点
的高耗能、高污染、高耗水和产能
严重过剩行业实行更高的加价标
准，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减少污水
排放，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具体分档水量和加价标准由各地
自行确定，并实行动态管理。缺
水地区要根据实际情况加大加价
标准，充分反映水资源稀缺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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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龄领取失业保险金
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在保障大
龄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基本生活
的同时，支持其参加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兜牢失业保障底线。

《通知》所称大龄领取失业保
险金人员，是指领取失业保险金
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1 年的
失业人员,含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
仍未就业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
足 1 年而继续发放失业保险金至
法定退休年龄的失业人员。

大龄领金人员在失业保险金
领取地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并缴费，其中按当
地灵活就业人员最低缴费标准的
部分由失业保险基金支付，从“失
业保险待遇支出”科目列支。

按照“先缴后补”模式，大龄
领金人员自行参加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并缴费后，再到经办机
构申请领取由失业保险基金承担
的费用，经办机构审核后及时发
放至本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

需要注意的是，大龄领金人员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或出现法定
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情形的，停止
享受由失业保险基金缴纳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费。 （武佳）

据《山西晚报》


